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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部控制之目的： 

二、內部控制之範圍： 

三、內部控制之作業程序 

(一)A級法規 

1.系務會議 

2.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二)B級法規 

1.聘任專業技術人員 

2.課程委員會 

3.申請輔系 

4.申請雙主修 

(三)C 級法規 

1.系務發展委員會 

2.圖儀設備委員會 

3.課程諮詢委員會 

4.研究計畫管理費提撥款使用 

5.圖書借閱 

6.教學器材借用 

7.使用專業研討室 

8.使用實習法庭 

9.校外實習 

10.補救教學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系務會議 文件編號 Qf001 風險值 2 

承辦人姓名 顏呈嘉 職    稱 行政助理 

代理人姓名 鄢若凡 工 作 量 平均一學期二次 

流
程
圖 

如附件。 

作
業
程
序 

1. 會議召開前一週，以電子郵件寄達開會通知予系務會議委員。 

2. 受理會議提案單。 

3. 安排議程進行順序，彙整會議資料及提案。 

4. 提醒教師準時與會。 

5. 確認出席人數，會議當日需進行簽到、紀錄。 

6. 完成會議紀錄及相關經費核銷。 

7. 會議紀錄呈請系主任審核後，以電子郵件寄予系務會議委員存參。 

8. 加會其他單位。 

9. 提案審議結果，進行後續辦理。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 會議由本系專任教師、職員及學生代表組成之。 

2.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之召開應有本系教師過半數之出席，其審議事項應經出席

教師過半數之同意議決之。 

使
用
表
單 

1. 開會通知單 

2. 會議簽到表 

3. 會議資料 

4. 會議紀錄 

參
考
法
規 

1.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設置辦法。 

備
註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系務會議 文件編號 Qf001 風險值 2 

流

程

圖

 

研擬系務會議提案，訂定
開會日期、時間及地點

通知教師開會

準備會議資料

場地佈置，會議進行

彙整會議紀錄

呈請系主任審核

有誤退回修正

會簽其他單位

確認無誤

將會議紀錄加會相關單
位辦理

是

辦理完畢後，送影本予
相關單位存查

將會議紀錄以電子郵件
寄予系務會議委員存參

資料歸檔

否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文件編號 Qf002 風險值 4 

承辦人姓名 顏呈嘉 職    稱 行政助理 

代理人姓名 翁志宗 工 作 量 平均一學期四次 

流
程
圖 

如附件。 

作
業
程
序 

1. 會議召開前一週，以電子郵件寄達開會通知予系教評委員。 

2. 受理會議提案單。 

3. 安排議程進行順序，彙整會議資料及提案。 

4. 提醒教師準時與會。 

5. 確認出席人數，會議當日需進行簽到、紀錄。 

6. 完成會議紀錄及相關經費核銷。 

7. 會議紀錄呈請系主任審核，以電子郵件寄予系教評會委員存參。 

8. 提送院教評委員會審議。 

9. 審議通過進行後續辦理。 

10. 審議不通過，回覆再議。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 由系務會議遴選副教授以上之教師五人組成，系主任為主任委員並擔任主席。 

2. 本會依任務需要召開會議，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議決事項應有

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3. 審查教師升等事宜時，委員級職須高於當年提出升等審查之教師。 

4. 合乎升等規定之系教師，應於每年七月、一月前，向本會提出申請。 

5. 教師申請進修，應提出進修計畫，於每年十二月、八月前提出。 

使
用
表
單 

1. 開會通知單 

2. 會議簽到表 

3. 會議資料 

4. 會議選票單 

5. 會議紀錄 

參
考
法
規 

1. 僑光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2.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備
註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文件編號 Qf002 風險值 4 

流

程

圖

 

研擬系教評會議提案，訂定開
會日期、時間及地點

通知系教評委員開會

準備會議資料

場地佈置，會議進行

彙整會議紀錄

呈請系主任審核

有誤退回修正

將會議紀錄提送院教評委員
會審議

確認無誤

將會議紀錄以電子郵件寄予
系教評會委員存參

資料歸檔

回
覆
，
提
案
再
議

不通過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法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聘任專業技術人員 文件編號 Qf003 風險值 3 

承辦人姓名 顏呈嘉 職    稱 行政助理 

代理人姓名 翁志宗 工 作 量 依聘任之需求 

流
程
圖 

如附件。 

作
業
程
序 

1. 彙整應徵者之資料。 

2. 陳請主任審核應徵者之資格。 

3. 召開系教評會審議。 

4. 系教評會通過並經系主任審核後，提送院教評會審議。 

5. 院教評會通過，由院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6. 校教評會通過完成聘任。 

7. 影印聘任資料留存備查。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 應徵者應繳之相關證件，由應徵者攜帶正本至本系經承辦人影印後檢還。 

2. 聘任之人員所教授之課程符合本系專業必（選）修科目。 

3. 依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專業技術人員聘任標準，聘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使
用
表
單 

新聘專業技術人員甄審表 

參
考
法
規 

1.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專業技術人員聘任標準。 

2. 僑光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3.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備
註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法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聘任專業技術人員 文件編號 Qf003 風險值 3 

流

程

圖

 

彙整應徵者履歷資料

陳請系主任審核
應徵者之資格

提送系教評會審議

符合

系教評會審議

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校教評會審議

通過

資料歸檔

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

不符合

不通過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課程委員會 文件編號 Qf004 風險值 6 

承辦人姓名 顏呈嘉 職    稱 行政助理 

代理人姓名 翁志宗 工 作 量 
一學期至少 1次，並得由召集人

視需要不定期召開。 

流
程
圖 

如附件。 

作
業
程
序 

1. 會議召開前一週，以電子郵件寄送開會通知給系課程委員。 

2. 受理會議提案單。 

3. 安排議程進行順序，彙整會議資料及提案。 

4. 提醒教師準時與會。 

5. 確認出席人數，會議當日需進行簽到、紀錄。 

6. 完成會議紀錄及相關經費核銷。 

7. 會議紀錄呈請系主任審核後，以電子郵件寄予系課委會委員存參。 

8. 會議紀錄提送院課委會議審議。 

9. 提案審議結果進行後續辦理。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 每學期至少安排一次開會。 

2. 須在院課程委員會提案截止日前，完成開會並繳交提案。 

3. 課程委員會由委員九人組成，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遴聘業界專家一位、

校外學者一位、日夜間部學生代表、校友代表各一位，其餘四位由本系專任教師互

選產生。 

4. 必修課程調整為選修課程或取消時，須填寫抵免對照表。 

使
用
表
單 

1. 開會通知單 

2. 會議簽到表 

3. 會議資料 

4. 所有學制各入學年度科目表 

5. 會議紀錄 

參
考
法
規 

1.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備
註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課程委員會 文件編號 Qf004 風險值 6 

流

程

圖

 

研擬系課程委員會議提
案，訂定開會日期、時間

及地點

通知系課程委員開會

繕打提案內容及準
備附件資料

場地佈置，會議進行

彙整會議紀錄

將會議紀錄提送院
課程委員會審議

將會議紀錄以電子郵
件寄予系課委會委員

存參

資料歸檔

呈請系主任審核

有誤退回修正

確認無誤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申請輔系 文件編號 Qf005 風險值 4 

承辦人姓名 顏呈嘉 職    稱 行政助理 

代理人姓名 翁志宗 工 作 量 一學期一次 

流
程
圖 

如附件。 

作
業
程
序 

1. 學生申請修讀輔系，應於每一學期加退選課期限內，填具申請書及檢附歷年成績單。 

2. 經主系及選修輔系主任同意。 

3. 審核完成後通知學生領取申請書及歷年成績單。 

4. 送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登記後，始屬有效。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 四年制學生得自第二學年起申請修讀輔系，但應屆畢業學年度不得申請。 

2. 學生申請修讀輔系，已核准修讀輔系一次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3. 每學年度至多五名。 

使
用
表
單 

1. 修讀雙主修/輔系申請表 

參
考
法
規 

1. 僑光科技大學輔系實施辦法。 

2.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輔系實施要點。 

備
註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申請輔系 文件編號 Qf005 風險值 4 

流

程

圖

 

受理學生申請輔系
(輔系申請書及歷年成績單)

本系主任審核資格

輔系主任審核資格

通過

通知申請學生領回
申請書

通過 退回申請書，請學生依規
定申請；或建議改修雙主

修或修習外系學分

送交教務組註冊課務組登
記後，並完成選課

不通過

不通過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申請雙主修 文件編號 Qf006 風險值 4 

承辦人姓名 顏呈嘉 職    稱 行政助理 

代理人姓名 翁志宗 工 作 量 一學期一次 

流
程
圖 

如附件。 

作
業
程
序 

1. 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於每學期加退選課期限內，填具申請表並備妥歷年成績單。 

2. 經主系及加修系系主任同意後，送交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登記後，始屬有效。 

3. 中途放棄修讀雙主修/輔系學生，須至註冊課務組提出申請並填寫修讀雙主修/輔系異

動申請書，其所修習及格之雙主修/輔系課程，經主系系主任同意後可抵列為外系選

修學分。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 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以一次為限。 

2. 每學年度至多五名。 

3. 凡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學生修畢第一學年課程，其前一學年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須達八

十分或其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百分之十五以內，且操行成績在八十分以上者，自

第二學年起，得申請加修其他性質不同系為雙主修，但應屆畢業學年度不得申請。 

4. 應修滿本系所規定之必修科目與最低畢業學分外，並需修滿加修系所規定之專業科目

及學分(加修之科目不得少於四十二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 

使
用
表
單 

1. 雙主修/輔系申請書 

2. 雙主修/輔系異動申請書 

參
考
法
規 

1. 僑光科技大學雙主修實施辦法。 

2.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雙主修實施要點。 

備
註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申請雙主修 文件編號 Qf006 風險值 4 

流

程

圖

 

受理學生申請雙主修
(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

本系主任審核資格

雙主修系主任審核資格

通過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登記

通過

退回申請書，請學生依規定申
請；或建議學生修習外系學分

不通過

學生修課

通過

修習雙主修完成

雙主修異動為輔系
修讀學分抵列為外系

選修學分

雙主修異動申請

不通過

不通過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系務發展委員會 文件編號 Qf007 風險值 1 

承辦人姓名 顏呈嘉 職    稱 行政助理 

代理人姓名 翁志宗 工 作 量 一學期一次 

流
程
圖 

如附件。 

作
業
程
序 

1.  由召集人視情況召集會議。 

2.  會議於一週前通知各委員。 

3.  安排議程進行順序，彙整會議資料及提案。 

4.  提醒教師準時與會。 

5.  確認出席人數，會議當日需進行簽到、紀錄。 

6.  會議紀錄呈請系主任審核後，以電子郵件寄予系務發展委員會議委員存參。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  會議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本系副教授以上三位專任教師，系友、在校生及業界代

表各一人組成。 

2.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3.  開會時應有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使
用
表
單 

無 

參
考
法
規 

1.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系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備
註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系務發展委員會 文件編號 Qf007 風險值 1 

流

程

圖

 

召集人視情況召開會議

通知各委員開會

安排議程進行順序

彙整會議資料及提案

彙整會議紀錄

呈請系主任審核

有誤退回修正

確認無誤

將會議紀錄以電子郵件寄予
委員存參

資料歸檔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圖書儀器委員會 文件編號 Qf008 風險值 1 

承辦人姓名 顏呈嘉 職    稱 行政助理 

代理人姓名 翁志宗 工 作 量 每學期一次 

流
程
圖 

如附件。 

作
業
程
序 

1. 會議召開前一週，以電子郵件寄送開會通知給各委員。 

2. 受理提案單，彙整提案資料及提案。 

3. 列入圖儀會議資料提案討論。 

4. 由圖儀設備委員會進行審議。 

5. 若提案通過，系主任公告後實施；反之，則依會議決議進行後續辦理。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臨時會議。 

2. 開會時應有委員人數二分之ㄧ以上委員出席，議決事項應有出席委員人數二分之ㄧ

以上委員同意。 

使
用
表
單 

無 

參
考
法
規 

1.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圖書儀器委員會設置辦法。 

備
註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圖儀設備委員會 文件編號 Qf008 風險值 1 

流

程

圖

 

研擬圖儀設備委員會提
案，及訂定開會日期、時

間及地點

通知各委員開會

彙整會議提案資料

會議審議

系主任公告實施

通過

依據會議決議進行
後續相關事項辦理

不通過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課程諮詢委員會 文件編號 Qf009 風險值 1 

承辦人姓名 顏呈嘉 職    稱 行政助理 

代理人姓名 翁志宗 工 作 量 每學期一次 

流
程
圖 

如附件。 

作
業
程
序 

1. 會議召開前一週，以電子郵件寄送開會通知給各委員。 

2. 受理提案單，彙整提案資料及提案。 

3. 列入提案討論。 

4. 由委員會進行審議。 

5. 若提案通過，提交本系課程委員會討論；反之，則依會議決議進行後續辦理。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 課程諮詢委員會，設委員七人，由系主任出任召集人並聘請學有專精、信望卓著之財

經法律相關專業人士三人、學生代表二人及本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三人組成之。委員

之任期為一年，得連續聘任。 

2. 課程諮詢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集一次，由系主任召集之。 

使
用
表
單 

無 

參
考
法
規 

1.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課程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備
註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課程諮詢委員會 文件編號 Qf009 風險值 1 

流

程

圖

 

研擬課程諮詢委員會提
案，及訂定開會日期、時

間及地點

通知各委員開會

彙整會議提案資料

會議審議

提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

依據會議決議進行
後續相關事項辦理

不通過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圖書借閱 文件編號 Qf010 風險值 2 

承辦人姓名 顏呈嘉 職    稱 行政助理 

代理人姓名 翁志宗 工 作 量 每日 

流
程
圖 

如附件。 

作
業
程
序 

1. 系上圖書設備借用依照圖書借用規則規定辦理借用。 

2. 圖書借閱時，借閱人應填寫圖書借閱登記簿，並由本系圖書館裡人員選取其所需圖書

至系辦櫃檯辦理借閱手續。 

3. 借閱圖書應由本人憑教職員工證或學生證為之。 

4. 借閱人應妥善保管圖書，如有污損或遺失等情況，借閱人應負責賠償。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 圖書借閱以兩冊為限，得分次借還。教職員工借期一個月；學生借期兩週。 

2. 學生借書逾期未還者，每冊得停止其借閱一個月。 

使
用
表
單 

1. 圖書借閱登記表 

參
考
法
規 

1.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圖書借用規則。 

備
註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圖書借閱 文件編號 Qf010 風險值 2 

流

程

圖

 

圖書設備借用
登記管理

使用證件
借用圖書

 

填寫圖書借閱登記簿

歸還圖書

正常使用

非正常使用

圖書毀損或遺失

照價賠償

購置圖書

圖書使用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教學器材借用 文件編號 Qf011 風險值 2 

承辦人姓名 顏呈嘉 職    稱 行政助理 

代理人姓名 翁志宗 工 作 量 每日 

流
程
圖 

如附件。 

作
業
程
序 

1. 由教師或學生親自至系辦公室辦理器材借用及歸還手續。 

2. 借用及歸還器材時，學生應備學生證、教師應備教職員工證辦理借用，並需填寫『教

學器材借用記錄表』，並確實填寫記錄表中欄位內容。 

3. 器材使用完畢後，需立即歸還至系辦公室，以便其它人借用。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 歸還器材時檢查是否完好無損。 

2. 於登記簿簽還，借用人歸還則一併歸還證件。 

3. 歸還器材時，需在『教學器材借用記錄表』上填妥日期、歸還者簽章，並請承辦人簽

章，即完成歸還手續。 

使
用
表
單 

1. 教學器材借用記錄表 

參
考
法
規 

1.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教學器材借用規則。 

備
註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教學器材借用 文件編號 Qf011 風險值 2 

流

程

圖

 

教師或學生親自
至系辦公室辦理借用手續

填寫教學器材借用紀錄表
借用人領取器材，須押

收相關證件

歸還時註銷記錄 歸還抵押證件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使用專業研討室 文件編號 Qf012 風險值 4 

承辦人姓名 顏呈嘉 職    稱 行政助理 

代理人姓名 翁志宗 工 作 量 每日 

流
程
圖 

如附件。 

作
業
程
序 

1. 開學前向使用專業教室授課之教師確認儀器、設備、軟體需求，並進行安裝、整備。 

2. 開學前確認專業教室之儀器設備(如電腦、單槍、教學廣播系統等) 是否可正常使用。

若無法正常使用，尋求相關單位(例：系統網路組、事務組或廠商)協助維修以回覆至

可使用狀態。 

3. 借用人申請使用專業教室；使用前填具借用申請單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並經系主任核

准；借用者須維護教室之整潔，期間若有儀器設備故障，儘速尋求相關單位進行修繕。 

4. 如遇調(補)課而使用專業教室時，須做衝堂檢查。 

5. 使用完畢，由本系工作人員進行環境整潔維護、關閉設備電源並確認教室門窗上鎖。 

6. 學期結束依據借用記錄統計專業教室使用率。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 專業研討室一般開放時間如下，欲借用者請於使用前向系辦公室登記並經系主任核

准，但必要時得經負責老師之同意者，不在此限。 

（1） 學期中：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2） 寒暑假：週一至週五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2. 儀器設備可否正常使用。 

3. 檢查教室使用是否衝堂。 

4. 本專業研討室借用人於使用完畢後，將冷氣、電燈及門窗關上，經負責人確認後，始

得離去，並負場地清潔、使用安全及毀損賠償之責。 

使
用
表
單 

1. 專業研討室使用申請表 

參
考
法
規 

1.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專業研討室管理辦法。 

備
註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使用專業研討室 文件編號 Qf012 風險值 4 

流

程

圖

 

儀器、設備、軟體需求調查

安裝、整備

檢查設備可否正常使用

維修

無法正常使用

借用人申請借用(借用申請單)

                                                                                                                                                                                                                                 借用申請

單位檢查有無衝堂

借用
借用人須維護教室整潔

無法借用

無衝堂

有衝堂

調補課使用專業研討室

使用完畢

單位人員維護環境整潔、
確認關閉設備電源、教室門窗上鎖

                                                                                                                                                                                                                                      開學前

結案
(學期結束彙整借用紀錄及統計使用率)

儀器設備故障修繕

維修

無法正常使用

系主任核准

送維修單，經系主任核准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使用實習法庭 文件編號 Qf013 風險值 4 

承辦人姓名 顏呈嘉 職    稱 行政助理 

代理人姓名 翁志宗 工 作 量 每日 

流
程
圖 

如附件。 

作
業
程
序 

1. 開學前向使用實習法庭授課之教師確認儀器、設備、軟體需求，並進行安裝、整備。 

2. 開學前確認實習法庭之儀器設備(如電腦、單槍、教學廣播系統等) 是否可正常使

用。若無法正常使用，尋求相關單位(例：系統網路組、事務組或廠商)協助維修以

回覆至可使用狀態。 

3. 借用人申請使用實習法庭；使用前填具借用申請單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並經系主任

核准；借用者須維護教室之整潔，期間若有儀器設備故障，儘速尋求相關單位進行

修繕。 

4. 如遇調(補)課而使用實習法庭時，須做衝堂檢查。 

5. 使用完畢，由本系工讀生進行環境整潔維護、關閉設備電源並確認教室門窗上鎖。 

6. 學期結束依據借用記錄統計專業教室使用率。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 實習法庭一般開放時間如下，欲借用者請於使用前向系辦公室登記並經系主任核

准，但必要時得經負責老師之同意者，不在此限。 

（1） 學期中：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2） 寒暑假：週一至週五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2. 儀器設備可否正常使用。 

3. 檢查教室使用是否衝堂。 

4. 本實習法庭借用人於使用完畢後，將冷氣、電燈及門窗關上，經負責人確認後，始

得離去，並負場地清潔、使用安全及毀損賠償之責。 

使
用
表
單 

1. 實習法庭使用申請表 

參
考
法
規 

1.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實習法庭管理辦法。 

備
註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使用實習法庭 文件編號 Qf013 風險值 4 

流

程

圖

 

儀器、設備、軟體需求調查

安裝、整備

檢查設備可否正常使用

維修

無法正常使用

借用人申請借用(借用申請單)

                                                                                                                                                                                                                                 借用申請

單位檢查有無衝堂

借用
借用人須維護教室整潔

無法借用

無衝堂

有衝堂

調補課使用實習法庭

使用完畢

單位人員維護環境整潔、
確認關閉設備電源、教室門窗上鎖

                                                                                                                                                                                                                                      開學前

結案
(學期結束彙整借用紀錄及統計使用率)

儀器設備故障修繕

維修

無法正常使用

系主任核准

送維修單，經系主任核准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校外實習申請 文件編號 Qf014 風險值 3 

承辦人姓名 顏呈嘉 職    稱 行政助理 

代理人姓名 翁志宗 工 作 量 每學期一次 

流
程
圖 

如附件。 

作
業
程
序 

1. 系上事先與實習機構洽談後舉行實習說明會。 

2. 於系網頁公告校外實習申請作業流程及表單。 

3. 有意願修習本課程學生於公告時間內填妥「實習意願調查表」向系提出申請，由系審

核實習資格後公告實習名單。 

4. 依實習媒合途徑收取資料： 

(1)學生媒合：「實習合作機構評估表」、「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校外實

習家長同意書」、「校外實習學生基本資料表」。 

(2)系上媒合：「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校外實習學生基本資料表」。 

5. 學生媒合實習單位經過系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並提送校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後，通知

學生繳交校外實習合約書；系上媒合則由系辦向實習廠商簽訂。 

6. 實習前實習機構辦理學生投保平安險。 

7. 實習輔導老師得適時的對實習地點進行訪查、輔導學生實習情況。 

8. 實習訪視紀錄表經系主任覆核。 

9. 學生應於實習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校外實習報告」予實習輔導老師評分。 

10. 彙整學生實習相關資料留存備查。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 校外實習期間所需之一切費用，除實習單位另有規定外，其餘均由學生自行負擔。 

2. 實習期間內，如有違反規定、中途離職或怠忽職責者，經系課程委員會查證屬實，實

習學分不予認定。 

3. 實習成績由實習單位主管與實習教師共同決定之，不及格者不授與學分。 



使
用
表
單 

1.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學生校外實習意願調查表。 

2. 實習合作機構評估表。 

3. 僑光科技大學實習中心會議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 

4. 僑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 

5. 校外實習學生基本資料表。 

6. 實習計畫合約書_薪資版本(國內) 。 

7. 實習計畫合約書_無薪資版本(國內) 。 

8.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 

參
考
法
規 

1. 僑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2.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學生全年校外實習計畫。 

備
註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校外實習申請 文件編號 Qf014 風險值 3 

流

程

圖

 

與實習機構洽談後舉辦
實習說明會

於系網頁公告校外實習
申請作業流程

有意願參加學生填寫實習
意願調查表提出申請

系審核實習資格

繳交實習基本資
料表、家長同意

書等資料

實習前實習機構辦理
學生投保平安險

實習輔導老師查訪、
輔導

填寫訪視輔導紀錄表
經系主任覆核

依規定繳交相關資
料後評分

資料歸檔

留校修課

資格不符
公告實習名單

資格符合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財經法律系 編修日期 111/07/05 

工作項目 補救教學 文件編號 Qf015 風險值 2 

承辦人姓名 顏呈嘉 職    稱 行政助理 

代理人姓名 翁志宗 工 作 量 視情況而定 

流
程
圖 

如附件。 

作
業
程
序 

1. 凡期中考試或平時考成績不及格之學生，需安排參加補救教學，並以不及格之學分數

計其每週應參加之時數。 

2. 由各科教師推薦各科成績優秀之學生一人擔任補救教學之引導學生，引導參加補救教

學學生，自習及討論，必要時教師得親自講授。 

3. 補救教學由各任課教師訂定討論題綱，並以繳交報告或測驗的方式驗收成果。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 凡期中考試或平時考成績不及格之學生，需安排參加補救教學，並以不及格之學分數

計其每週應參加之時數。 

2. 參加補救教學之學生，需於各該科任課教師考評認可後始完成補救教學課程。 

使
用
表
單 

1. 補救教學紀錄表 

參
考
法
規 

1. 僑光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系補救教學實施辦法。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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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程

圖

 

調查期中考試或學期考試

不及格之學生

針對單科開設補救教學班，並安排需
補救之學生參加

授課期間需填寫
補救教學紀錄表

持續輔導
需於各該科任課教師考評

認可後始完成補救教學課程。
不通過

完成補救教學

通過

 

  


